个人申报债权需提交材料
1、债权人身份证；
2、债权证据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（1）借条、欠条或借款合同；
（2）债权转让协议；
（3）业务往来合同；
（4）银行转账凭证、转账单、对账单等原始履行凭证；
（5）收据或发票；
（6）债权如涉及诉讼，须提交法院生效判决书、调解书，法院执行裁定书、法院执行案件通知书等；
（7）债权人主张债权的相关证明资料，如催款、催收通知等。
（8）债权人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证据材料。
3、若需委托他人代为办理，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（见模板）并附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、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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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以上材料除委托书外均需提交复印件（一式两份），并将原件交由工作人员核实。
